
高新技术企业财务疑难解答

产品名称 高新技术企业财务疑难解答

公司名称 深圳市中科为上市顾问有限公司

价格 380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民治大道牛栏前大厦A
1601室

联系电话 0755-32909482 15578694650

产品详情

 

高新技术企业一直以来都是国家政府重点扶持的对象，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不断创新，提升资质，申请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成为了被扶持的对象之一。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各种利好政策也纷纷
出台。 高新技术企业能享受到包括税收优惠、资金补贴、人才补贴、贷款贴息等等众多福利，给高新技
术企业带来了不少的额外收益。如何享受这些优惠政策和如何对这些资助资金怎么记账会成为 高新技术
企业财务人员头疼的问题。下面企无忧简单列举了几个问题？希望给出的答案能为大家解决一些麻烦。

 

       1、专审报告没有会计师签名是否能通过?

 

答：专审报告在政策比较放宽的时候是会计师没签名那是可以通过，但是还是我们还是强调一定要有事
务所和会计师的签名盖章。

 

 

2、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在资格有效期内未享受优惠政策的，事后是否可以追溯享受?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税收减免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43号)规定，纳
税人已发可以享受减免税待遇，但是未享受而多缴税款的，纳税人可以在税收征管法规定的期限内申请
减免税，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

 

       3、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可享受优惠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年度如何确定?

 

答：国科发火[2016]32号规定，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格后，自高新技术企业证书颁发之日所在年
度起享受税收优惠。如深圳高新技术企业证书颁发之日为2016年12月20日，则该企业享受优惠的年度为2
016年、2017年、2018年。

 

       4、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的分支机构可以一并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优惠吗?

 

答：高新技术企业按照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的“统一技术”原则，由总机构统一计算包括
汇总纳税企业所属各个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在内的全部应纳税所得额，并按照企业适用统一的优
惠税率计算应纳税额进行分配，其分支机构可一并享受税率式减免优惠，该优惠事项由总机构统一备案
。

 

5、高新技术企业取得的境外所得税能否享受15%的优惠税率?

 

答：财务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高新技术企业境外所得适用税率及税收抵免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47号)规
定，以境内、境外全部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总收入、销售收入总额、高新技术产品(
服务)收入等指标申请并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其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可以享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所得税
优惠政策，即对器来源于境外所得可以按照15%的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在计算境外抵免限额时，
可按照15%的优惠税率计算境内外应缴纳总额。

 

6、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除享受15%的优惠税率等专项优惠外，还可以同时享受其他企业所得税优惠吗?

 

答：01、税率式减免不可叠加享受

 

税率式的同类减免不可叠加享受，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根据优惠税率差异选择其一享受，如高新技术企业1
5%优惠和实际税率为10%的小型微利企业优惠、软件企业优惠不能同时享受;除此之外的其他类型优惠，
凡企业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同时享受。



 

       02、同时享受不同优惠应分别备案

 

一般来说， 高新技术企业还可以同时享受项目所得减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资源综合利用减计收入、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与购买专用设备抵免税额等其他类型优惠。但要关注的是，企业同时享受多项税收优
惠，或者某项税收优惠需要分不同的项目核算的，应当分别备案。

 

       03、项目所得减半征收按25%的法定税率

 

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取得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和技术转让等规定可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
所得，应就该部分所得单独核算并依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不是按15%的优惠税率减半
缴纳企业所得税。

 

7、高新技术企业所得财政性资金应如何进行税务处理?

 

答：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
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计算总额中减除：

 

       01、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

 

       02、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
求;

 

       03、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指出单独进行核算。

 

       上述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用于支出所形
成的资产，其计算的折旧、摊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企业将符合规定条件的财政性资金作
不征税收入处理后，在5年(60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
应计入取得该资金第六年的应税收入总额;计入应税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发生的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扣除。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或者问题没解决，欢迎来企无忧www.zkwqwy.com一起探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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